
 

連 江 縣 舊 有 房 屋 證 明 申 請 書 

申 請 人 基 本 資 料 

申 請 人 姓 名  

身 份 證 字 號  

出 生 日 期  

通 訊 地 址  

聯 絡 電 話  

建 築 物 基 本 資 料 

建 築物座落 地號  

建 築 物 構 造 □石造 □磚造 □木造□鋼筋混凝土造 □鋼鐵造 □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

建 築 物 地 址  

應 檢 附 文 件 資 料 

□申請人身份證影本 □切結書乙份 □房屋照片 4 張（建築物前後左右） 

□房屋平面簡圖（請標註建築物長、寬尺寸）□可證明建築物為民國 79 年前既已

存在之相關文件（□建築執照□建物登記證明□未實施都市計畫前之建築物完工證明書□房

屋稅課稅始期證明□接水、接電日期證明□戶口遷入證明□載有建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

清冊或卡片之謄本□政府機關測繪地圖（以上資料擇一檢附即可）。□請註明申請份數：  份 

說明：一、本證明僅供申請接水接電及申請營利事業登記用，不作產權及他項權利之用。 

二、若有土地及產權等問題應自負全責。 

      三、本證明不包含違建部分；違建部分依相關法令另行處理。 

  此    致               北  竿  鄉  公  所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  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通訊地址：  

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與申請人關係：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
 


